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要求，我们作为长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质押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贷款金额不

超过 10,000 万元整，期限 1年，以公司自有金额人民币 10,000万元中国民生银

行“随享存”存单质押担保，具体以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最终审批为准。原中

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人民币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追加公司所持有东莞市康业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质押担保。基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方面考虑，公司根据

银行要求为申请授信提供质押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提供申请授信并提供质押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同意

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朱晓军先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裁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未发现有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副总裁的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聘任朱晓

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赖泽侨、秦敏聪、彭丁带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